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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六月二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动议

二读《2026 年证据（修订）条例草案》的致辞：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26 年证据（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条例

草案》旨在改革刑事法律程序的普通法关于豁除传闻证据的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 

  

  所谓传闻证据，是指某人在法庭以外作出的陈述，被用作呈堂证据，以证明内

容属实。在现行法律下，除非属于符合成文法或普通法所容许的少数例外情况，否

则根据普通法传闻规则，传闻证据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一般都不会获法庭接纳。 

  

现行传闻规则的批评 

  

  传闻规则的原意，是确保各方可以透过盘问，测试证人的可信性及其证供的准

确性。然而，多年来不少学者、执业者及法官均批评传闻规则欠缺弹性、复杂和例

外规定不清晰。在香港的民事法律程序方面，早于一九九九年已废除普通法的传闻

规则，改以成文法机制作出规管。但是，在刑事法律程序方面，现行普通法下的传

闻规则至今尚未作出类似改革。在实务运作上，有时会令一些本来对裁断被告是否

有罪具关联性和有力的证据，但由于不属于现有狭窄的例外情况而不能被法庭考

虑。即使按一般日常生活的标准来看，这些证据会被视为准确和可靠，亦难以呈

堂，从而引发不公平的结果。 

  

  最典型的例子是涉及易受伤害证人的案件：例如儿童、因精神状况或严重创伤

而不适宜出庭作供的受害人。由于无法出庭接受盘问，他们在案发后向警方所作的

证人供词，单单因爲属于传闻证据，往往无法呈堂。面对类似问题，多个普通法司

法管辖区，包括英格兰及新西兰，已先后就传闻规则进行改革，改以成文法订定一

套有条件的接纳机制。 

  

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 

  

  在香港，为了改革刑事法律程序中的传闻规则，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法改

会）于二○○九年十一月发表《刑事法律程序中的传闻证据报告书》，提出一套立

法改革建议。为落实法改会的建议，政府过去曾提交《2018 年证据（修订）条例

草案》（《2018 年条例草案》），但未能赶及在第六届立法会任期完结前完成立



法程序，因而失效。其后，律政司进行全面检讨，重新审视法改会的建议，详细考

虑《2018 年条例草案》谘询期间收到的意见，以及立法会其后的讨论内容，并结

合最新的法律及政策发展后，拟备了目前的《条例草案》。 

  

传闻证据接纳途径 

  

  《条例草案》会在《证据条例》（香港法例第 8 章）加入新部分，规管在适用

的刑事法律程序中援引的传闻证据。于新部分所涵盖的法律程序中，除已予保存的

普通法例外及其他成文法规定外，传闻证据只可透过三个途径获法庭接纳： 

  

  第一，控辩双方订立协议，同意接纳传闻证据； 

  第二，由有意援引传闻证据的一方发出传闻证据通知，而其余各方均没有发出

反对通知； 

  第三，若有意援引传闻证据的一方发出传闻证据通知，而另一方发出反对通

知，及后法庭在考虑各项法定条件后，批予准许接纳该传闻证据。 

  

传闻证据接纳条件 

  

  由于第一及第二种途径建基于诉讼方之间的协议及没有反对的情况，性质上相

对简单直接，因此无须法庭另行批准接纳传闻证据。至于第三个途径，即有人反对

接纳传闻证据的情况，则需要取得法庭的批准。在法庭决定是否批予准许接纳传闻

证据时，《条例草案》设下多项关键条件，当中主要包括：必要性条件；可靠性门

槛条件；以及该传闻证据的证案价值必须大于可能对任何一方造成的不利影响。 

  

  就必要性条件而言，只有在证人确实因客观原因而无法透过口头证供提供有关

证据，而不是单纯不愿意出庭作供的情况下，法庭才可考虑接纳传闻证据。例如：

证人已去世，或因年龄、身体或精神状况，不适宜亲自或以另一合乎规定的方式，

在有关法律程序中担任证人。提出申请的一方须承担证明符合必要性条件的责任：

如果申请人是控方，举证标准是排除合理疑点；如果申请人是被告，举证标准则是

相对可能性的衡量。 

  

  至于可靠性门槛条件，法庭须就有关陈述的性质及内容、陈述作出时的情况等

各项因素，作出整体评估，判断有关传闻证据的可靠性是否具备合理保证。 

  

主要优化 

  

  与《2018 年条例草案》相比，《条例草案》亦引入多项优化。 

  

  首先，《条例草案》明文规定，新机制不适用于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该

类案件将继续受普通法下现行的传闻规则规限，以减低案件受操控或虚假资讯影响

的风险，彰显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其次，《条例草案》赋予法庭更清晰的程序酌情权，让法庭可以因应个别案件

情况，更改程序要求，例如适当地调整发出通知的时限，以及容许在法庭席前以口

头方式作出通知。这有助法庭更有效地处理突发情况，确保任何一方不会单单因未

能严格遵从程序要求，而失去申请或反对援引传闻证据的机会。 

  

  第三，《条例草案》优化了事后豁除传闻证据的机制。即使法庭早前已准许接

纳某项传闻证据，如其后认为继续接纳该证据不利于秉行公义，法庭仍可应一方申

请，豁除该项传闻证据。在豁除传闻证据后，法庭可按案件情况采取相称的补救措

施，以避免司法不公。 

  

谘询及持份者意见 

  

  律政司在去年十二月发出谘询文件及《条例草案》拟稿，以谘询各持份者的意

见，当中包括司法机构、法律专业团体和大学法律学院。整体而言，他们普遍支持

是次立法建议。律政司亦已于今年三月向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介绍《条例

草案》的谘询工作和政策事项，委员会委员对《条例草案》表示支持。 

  

结语 

  

  主席，正如我在开始时提到，传闻规则一直饱受批评，香港有实质需要全面改

革刑事法律程序的普通法传闻规则，建立一套现代化及成文的制度，更好配合本港

刑事司法运作的实际需要，同时与其他主要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发展看齐。现时提出

的改革方案，是要在避免因传闻规则过于僵化而出现不公的情况，和保障被吿利益

之间，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容许在证人真正无法作供时，让法庭在符合严格的必

要性及可靠性门槛条件，以及证案价值大于潜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酌情接纳合适

的传闻证据，让一些本身不能亲自出庭或以另一合乎规定的方式作供，尤其是因精

神状况或受严重创伤而不适宜作供的人，仍有机会让法庭听到与案件有关的声音；

在确保公平审讯的同时，更贴近事实真相，兼顾被告权益、受害人利益及整体社会

对司法公义的期望。 

  

  我谨此陈辞，希望各位议员支持《条例草案》。多谢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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